
张叶荷

从一次淘宝购物说开去……

每天回家，我都会看见地上一摊尿，狗笼

子外一摊尿。忍着愤怒，擦地、遛狗和喂食，整

个流程下来，已是一个小时之后。 于是，为了

避免每天要擦两处不同尿迹的痛苦， 我决定

买一个大笼子，将家里的两只狗关在一块。谁

知， 就买这么一个笼子， 却遭遇了许多的曲

折。由此，也让我发现，淘宝店铺发货的快慢，

真的很能影响店铺的销售量。

第一次买的大笼子，物流速度极快，第二

天笼子就到了。 可惜，由于自己家太小，只能

将笼子退回。 想着既然这家店铺速度如此之

快，笼子也急用，便又直接在这家店定了另一

个体积稍小的笼子。谁知，这笼子从河北运输

过来，整整用了一周多的时间。查阅了物流信

息发现， 这笼子竟然在上海等派送就等了两

天，询问店家，也只说催了，没有任何办法。

于是，差评和拒收，两个念头，就这么跑

进了我的脑海。当然，最终看在拒收还要另付

35 元快递费的份上，我签收了。 至于点评，我

还在思考中，毕竟这笼子确实不怎么好。

随着时代的发展， 每个人都会通过淘宝

购买物品， 卖家的发货速度和物流的运送速

度，真的很影响买家对于物品的评价，而这也

是决定卖家销售量高低的关键之一。 不知道

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买了一样东西，今天

去看看，发现没发货，明天去看，仍没发货，

三四天后，发现还没发货，“这个东西我不要

了”的想法就会一个劲地冒出来。

比如，上周在淘宝买了个猫砂盆，然而

到现在，卖家也没有发货的迹象，当断则断，

我立即将这家店的猫砂盆退了， 换了一家。

果不其然，下完单的当天下午，猫砂盆就发

货了，一下子感觉全身舒畅。

又比如， 物流在一个地方停留三天以

上，尤其是在快要到目的地的时候。 时不时

地要关心，我这个快递到哪了，为啥还不派

送，是不是货丢了？

若是“双十一”“双十二”这种物流爆仓

的时间段， 我倒是可以理解物流速度的缓

慢。 然而，平时竟然要等那么久，“我不要了”

的想法就要迫不及待地闯入我的脑中了。

诚然，卖家选择快递的标准在于一个快

递公司能给予自己多少优惠，然而买家可不

会关心这些，只关心自己拿到手的物品质量

如何，快递速度如何，一个及时的发货和一

个及时的配送，完全可以很大程度地赢得买

家的“芳心”，如若货物质量确实不错，“回头

客”便是妥妥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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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盒是个坑。 从第一次抽盲盒开始就告

诉自己、告诉朋友这句话，但直到现在办公桌

上有十几个盲盒娃娃， 脚下的箱子里还躺着

一堆盲盒，我还没能从这个“坑”里爬出来。关

于盲盒的成本价、利益链，其中可能涉及的法

律问题，已经有媒体陆陆续续地报道。 然而，

各种不同系列的盲盒依然不断推陈出新，喜

欢盲盒的人还是管不住自己的手……

盲盒到底有什么好玩的？ 一个只能看看

的公仔娃娃要卖到四五十元、甚至七八十元，

值得吗？ 说真的，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所

谓千金难买心头好， 有人愿意花大价钱吃吃

喝喝，有人就愿意买看似无用的玩意儿。

有人说现在玩盲盒的，就是以前收集“奇

多圈”“小浣熊卡” 的人。 这是个暴露年龄的

“标签”，其实，身边当年集卡的朋友大都更愿

意把钱投资在孩子身上。 少数一起玩盲盒的

朋友还是理性消费为主， 真的为了收集而凑

齐一套又一套的只在“闲鱼”上见过。

至少从自己和朋友的心态来看， 喜欢盲

盒公仔主要是看中设计， 或有创意、 或是治

愈，起码做工精良，赏心悦目。有人说，现在网

络交易如此便捷，喜欢哪一款公仔，直接买就

可以了，何必要花钱一个个抽？这种选择当然

也是可以， 但就像盲盒前经常被加的两个字

“惊喜”，直接购买已经知道内容物的“明盒”

就体会不到抽中自己心仪公仔时的那一份惊

喜和满足。毕竟不是人人都能中大奖，在购买

盲盒时，选到自己最心仪的那一款，仿佛就是

“心想事成”。在疲惫工作生活之余，通过一个

小公仔给自己一点小惊喜，假装自己“运气还

不错”，也算是一种鼓励和安慰吧。

当然，热门的东西就会被挖掘出商机，盲

盒也不例外。 有人就是因为利益驱使购买盲

盒。 为了抽到少量的“隐藏”版公仔后再高价

贩卖，他们一盒一盒“端”，或者通过破盒、称

重等方式辨别公仔种类。 盲盒公仔们被划分

为所谓的“热款”“雷款”，交易价格也因此有

所浮动。 盲盒本就不便宜，在价格炒作之下，

一切显得更不单纯。我有些不明白，动辄五六

百，甚至价格更高的“隐藏版”娃娃有人买吗？

盲盒的价值在市场运作、炒作之下，“含金量”

还有多少？ 当热潮退去，一切缩水，“投资者”

收益几何？ 还有“改娃”、盗版的出现，也显露

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短板。

说到底，无论如何，盲盒只是玩物，利用

它做什么的，终归是人。 既然是玩，初衷还是

开心，不要沉溺，切莫违法，就好。

徐 荔

盲盒终归只是玩物

近期报社新设抖音“直播间”，我们记者

先后参加访谈节目主持试镜。 我看到屏幕上

自己的一张大脸，屏占比颇高，有些不满。 但

拍摄同事告诉我：“这是用了滤镜的效果，真

相是你的脸还要再大一些。 ”

我觉得自己正对屏幕坐的样子， 并不像

什么主持， 而更像一名在交代事件经过的嫌

疑人。 滤镜救不了我，我只能尽量往后靠，然

而背后也没有更多空间，于是我略调整角度，

侧过来坐，总算马马虎虎。

总之，各种挣扎。

我想起 10 多年前，就读新闻学院时的一

次选择。大二时，学院按计划组织我们填报学

习方向，有两个选择：新闻和广电。

那时我的脸比现在小一半。 同学说我像

吴镇宇，当时我对此称号还不太满意。许多朋

友建议我报广电方向，将来争取当出镜记者。

“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 ”那时，我的

观点更接近一名腐儒， 认为自己文笔强于颜

值，而且不该去从事靠“身体发肤”吃饭的工

作。因此我毫不犹豫填报了新闻方向，立志做

一名生产优质内容的文字工作者。

从此我不再关注 “身材管理”“皮肤护

理”。我贪图美味，放开吃油炸烧烤，还懒得专

门花时间锻炼。

直到我坐在直播间，发现 30 岁的自己虎

背熊腰、满脸横肉，成了满街极其常见的油腻

中年男人。而大荧屏上年近六十的吴镇宇，依

然挺拔干练，英武不凡。

至于“融媒体”发展的潮流，也终于淹没

了“只有东华门外唱名而出者才是好男儿”这

一陈旧偏执的观点。 大凡主播能知名、 成功

的，皆能文能武，“有趣的灵魂和美好的肉体”

兼具，体现了自媒体全面强大的综合能力。还

有传统媒体的记者也逐渐开始出镜， 在融媒

体转型中尝试从幕后走到台前， 展示媒体人

的良好形象。

沉舟侧畔千帆过。 我听说一些新闻学院

也在转变教育模式，采用前两年通科教育，后

两年新闻专业教育的组合形式， 我认为这样

更好，因为初出茅庐的新闻人，还没有资本去

选择和偏废。

夏 天

滤镜拯救不了我的大脸

年关将至，转眼一年即将结束，又将走向

新的起点。大众每每喜欢在某个时间节点，发

表点儿回首过去，展望未来的感慨之言，我当

然也不能免俗。 “变”，是我 2019 年的年度关

键字， 在这一年里我完成了社会身份的转变

和生活状态的改变。但是就当下而言，我只有

资格来浅述这一年里发生的“变”的事实，至

于这“变”的影响是否深远巨大，只有在我饱尝

生活百味之后，再度回首，才有资格去评价。

年初，考研失利，是继续二战还是工作是

我面临的第一道单选题。选择二战，意味着我

可以继续享受着“学生”这个身份，继续维持

让我觉得安逸舒适的生活状态， 不去考虑生

活的疾苦，一心只读圣贤书；选择工作，意味

着我要以一个社会人的身份正式走向一个于

我而言甚是陌生的领域， 去进入一个新的生

活状态， 以前一直选择性忽视的生计问题也

将一跃变成头等大事。 在两种选择之间的摇

摆纠结， 其实就是在短暂的安逸逃避和永恒

存在的社会生活的考验之间的取舍。 在反复

扪心自问和对自身考研动机的深刻认识之

后，我明确地知道以考研来逃避被生活洗礼，

只是暂时性的， 逃得了一时逃不了一世。 考

研， 我的目的是用学历来换取一份满意的工

作，终极目的是找工作；而当下去投简历找工

作，目的也是工作，或许会说学历不同平台不

同，那不试试谁又知道呢。本着直面生活的心

态我开始积极投简历、参加面试，最后成功地

进入报社工作，开启我社会人的人生新阶段。

在“变”的第一题中，我提交了自己的答案。

年中，正式入职工作，租房问题就提上了

日程。和认识的朋友一起合租，还是独居是我

面临的第二道单选题。四年的大学宿舍生活，

让我习惯了每次回去都有人在的温暖， 让我

有所等待和陪伴；而一个人独居，下班回家后

的空荡无疑会增大我的落寞。所以，在仔细思

考过后， 我选择了更符合自己心理状态的合

租，虽然大半年下来也发生过摩擦和不愉快，

但我仍觉得这是更适合我的选择。

年末，即将迎来工作以来最忙碌的阶段，

上海人大就在眼前。 提前向有经验的同事问

了部门每年在人大时期的工作任务量安排，

不禁对这即将到来的考验有些紧张。 希望小

刘可以尽心尽责地在忙碌中安稳度过， 安全

生产，然后快乐回家过年。

2019 年于我而言， 是我生命中的转折

年。希望 2020 年可以对小刘更加温柔友好一

些。

刘家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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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慧

绝对无刑事责任年龄的降与不降

近年来， 未成年人涉嫌恶性刑事案件的

情况频发。 全社会在唏嘘未成年人到底怎么

了之余， 也将关注点集中到了未成年人绝对

无刑事责任年龄上， 对于未成年人绝对无刑

事责任年龄是否有必要下降的争论甚嚣尘

上。作为法治报刊理论部编辑，多年来的约稿

经历也让我对这个问题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犹记得前两年， 对于下降未成年人绝对

无刑事责任年龄的呼声尚未如此之高。 约稿

时，交流过的刑法学教授们观点都是一致的，

绝对无刑事责任年龄不能降低。 多位专家为

此撰稿，理由可以说是大同小异，例如：立法

应考虑普遍情况，不应过多考虑个案；刑法具

有谦抑性，且效果有限，副作用大；对未成年

人，教育应当优先于惩罚等。

但随着全国未成年人涉嫌恶性刑事案件

的报道接连出现， 教授们的看法开始出现差

异。尽管不少教授们坚守阵地，但面对社会舆

论却觉得前景并不乐观，曾有教授感叹，在群

情激奋之下，能坚持这一观点已属不易。

渐渐地开始有教授认为， 刑法应当要回

应社会公众的需求， 当未成年人犯下恶行却

免于刑事处罚的时候， 我们不能忽视社会民

众的恐慌情绪， 要发挥刑法的抚慰功能。 所

以， 下降绝对无刑事责任年龄是当前环境下

需要考虑的问题。

那么要下调到几岁呢？有教授认为，12岁

比较合适。从种种案例来看，已满12周岁不满

14周岁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大量表象为恶性

犯罪，且这种恶性是其明知的。 但这一观点

仍在少数，因为会有更多的人质疑，为什么

是12岁而不是10岁呢？如果今后有8岁的孩子

犯下恶性刑事案件，又要考虑8岁吗？

对此我也有所思考，有没有可能不降低

绝对刑事责任年龄， 又能安抚社会情绪，让

犯下恶行的孩子不至于逍遥法外的方法？ 与

同济大学的金泽刚教授沟通后，我约到《降

低刑事责任年龄非唯一治理路径》 一稿，刊

发于本报今年 11 月 6 日 B6 版。 这篇文章的

观点结合我国对无民事行为能力的界定，考

虑引入英美法系的“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对

不符合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在严重的

暴力犯罪时，如果能够证明其具有完全的辨

认与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 则补足其年龄，

使其承担相应刑事责任。 文章中还设计了具

体的规则以及相应的配套制度，有兴趣的读

者可以去找来一读。

但无论绝对刑事责任年龄最终是否会

降，有一个观点值得深思，对未成年人，教育

应当优先于惩罚。 毕竟，如果前期的教育没

有到位，光靠刑法来震慑未成年人，无异于

天方夜谭。

正如日前最高检联合公安部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上所说的那样，“未成年人违法犯

罪，往往是由于其所处的不良家庭、学校和

社会环境所致， 单纯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能

否从根本上有效解决低龄未成年人犯罪问

题值得探讨。 ”


